
 

中银证券 

关于河南安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及公司治理相关的 

风险提示性公告 

 

中银证券作为河南安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定期报

告事前审核，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生产经营 重大亏损或损失 是 

2 生产经营 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 是 

3 公司治理 其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

联方资金占用） 

是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生产经营风险事项： 

根据北京华昊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带有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

不确定性段落的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华昊审字（2026）第 0051 号]，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净亏损 252.61万元，截止 2025年 12 月 31日，安盛科技累计

未弥补亏损 1,464.69万元，安盛科技股本 1,087.50万元，未弥补亏损金额已超

过公司股本总额 377.19万元，且于 2025 年 12 月 31日，公司流动负债高于流动

资产 236.41 万元。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安盛科技持续经营能

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2、公司治理风险事项 

2024年 5 月 23日，公司向供应商郑州捷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



云公司”）支付采购款 40万元，因项目未按原计划推进，捷云公司需向公司退回

30万元，但捷云公司将此 30万应退还款项于 2024年 5 月 28日转至安青山个人

账户，安青山未及时归还该笔款项，形成安青山对公司资金的占用，资金占用期

间为 2024年 5月 28日至 2025年 5月 12日。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净亏损 252.61万元，截止 2025年 12 月 31日，公司累计

未弥补亏损 1,464.69万元，未弥补亏损金额已超过公司股本总额 377.19万元，

且于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 236.41万元，这些事项或

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确定性。根据《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针对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报

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北京华昊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分

别就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出具了专项说明，同时公司监事会就公司董事会的

专项说明发表了意见。 

同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对公司资金进行占用，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公司资金的流动性。 

 

三、 主办券商提示 

因公司未弥补亏损已超过实收股本总额，收入大幅下滑，持续经营能力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且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对公司资金进行占用，公司治

理存在缺陷。主办券商已履行对安盛科技的持续督导义务，并将持续关注公司的

上述风险事项，督促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鉴于安盛科技存在上述重大风险，主办券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审慎

作出投资决策。 

 

四、 备查文件 



1、公司 2025年度报告； 

2、华昊审字（2026）第 0051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3、华昊审字（2026）第 0005号关于对河南安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度财务

报表审计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报告的专项说明。 

 

 

 

 

中银证券  

2026年 4 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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